
中校厅发〔2018〕17号

 关于开展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、优秀决策咨询奖、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和

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党校，铁道党校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，各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：

为充分调动全国党校系统教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，鼓励出精品力作，促进科研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，依据《全国党校科研评奖条例》《全国党校优秀科研成果奖、优秀决策咨询奖评审细则》《全国党校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评审细则》和《全国党校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奖评选细则》（中校厅发〔2015〕9号），决定开展第十二届（2016—2017年）全国党校系统科研评奖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优秀科研成果奖
1.参评时间范围及成果形式
省级党委党校、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在职人员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，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（不含论文集）、教材、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、研究报告等。涉密成果不参评。报送涉密材料者，取消该单位本奖项的参评资格，后果自负。

2.参评成果数量
每家省级党委党校推荐参评成果不超过8份，每家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推荐参评成果不超过6份。著作、教材、论文和研究报告等指标可通用。

3.获奖比例

获奖总数为150项左右，其中每家省级党委党校不超过4项，每家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不超过3项。一等奖不超过获奖总数的5%，二等奖不超过获奖总数的20%。

4.评审程序
（1）初评。参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进行初评，并按规定时间提交参评成果的电子版（Word、PDF、扫描电子版等）和纸质版（一式三份）。纸质版必须与电子版同版，电子版必须能够表明和体现原件，如期刊网下载的论文、PDF格式的图书、研究报告的扫描电子版等。纸质版、电子版都需经处理，不得透露任何作者信息。填写《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推荐表》（见附件1）并加盖公章。推荐表及参评成果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，纸质版邮寄至中央党校科研部。

（2）复评。中央党校科研部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双向匿名评审，其中党校系统以外的评审专家占专家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（3）审核、批准。中央党校科研部评奖工作领导小组在各学科评审组评审结果基础上，拟定获奖名单及等次，报中央党校校委会审批。

二、优秀决策咨询奖
1.参评时间范围及成果形式

省级党委党校、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在职人员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，通过内部参阅件方式上报并获得副省级以上（含）领导肯定性批示，或被副省级以上（含）单位决策采用的决策咨询成果。涉密成果不参评。报送涉密材料者，取消该单位本奖项的参评资格，后果自负。
2.参评成果数量
每家省级党委党校推荐参评成果不超过6项，每家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推荐参评成果不超过4项。

3.获奖比例

获奖总数为50项左右，其中一等奖不超过获奖总数的5%，二等奖不超过获奖总数的20%。

4.评审程序

（1）初评。参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进行初评，并按规定时间提交参评成果的纸质版（一式三份），提交内容不得透露任何作者信息。填写《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优秀决策咨询成果推荐表》（见附件2）并加盖公章后，与参评成果的纸质版一并邮寄至中央党校科研部。本项无须提供电子版。

（2）复评。中央党校科研部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双向匿名评审，其中党校系统以外的评审专家占专家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（3）审核、批准。中央党校科研部评奖工作领导小组在各学科评审组评审结果基础上，拟定获奖名单及等次，报中央党校校委审批。

三、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（含项目中标奖、工作进步奖）
1.评选范围
省级党委党校、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。

2.评选内容

重点考评承担科研项目，出版学术著作、教材，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，科研成果获奖，组织、承办、参加学术会议，公开出版学术刊物情况；决策咨询成果刊发，获得肯定性批示、被采用、获奖情况等。

3.评选办法
评选依据《全国党校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评审细则》有关标准和规定，采用量化办法核定总分数，并除以专职教研人员人数（以2017年12月31日为基准），获奖依最终所得分数而定。

4.获奖名额
全国党校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：省级党委党校不超过10家，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不超过5家。

项目中标奖：省级党委党校不超过3家，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不超过3家。
科研工作进步奖：省级党委党校不超过3家，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不超过3家。

5.评审程序
（1）各党校按要求填写《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、项目中标奖、工作进步奖申报表》（见附件3），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，纸质版加盖公章后邮寄至中央党校科研部。

（2）中央党校科研部协作处对上报材料严格按照《全国党校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评审细则》进行复核并计算得分。

（3）中央党校科研部评奖工作领导小组核定积分、排序、确定获奖名单，报中央党校校委会审批。

四、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奖
1.评选范围
省级党委党校、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校领导，科研管理部门从事科研管理工作两年以上、在科研管理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员。

2.评选名额
获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、项目中标奖、科研工作进步奖的省级党委党校、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设2个名额：1名为校领导（常务副校长或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），1名为科研管理工作者（处长、副处长或其他工作人员）。

3.评审程序
各党校按要求填写《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推荐表》（见附件4），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，纸质版加盖公章后邮寄至中央党校科研部。中央党校科研部审核后报中央党校校委会审批。
五、奖项说明
全国党校优秀科研成果奖、全国党校优秀决策咨询奖、全国党校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、项目中标奖、科研工作进步奖和全国党校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奖，以中央党校名义颁发证书，以中央党校文件形式向全国党校系通报，并择时举行颁奖会进行表彰。

六、报送材料要求
1.各党校须严格审核，确保上报材料的真实性。如发现弄虚作假，取消奖项评选资格并通报批评。

2.本通知中所提到的各类推荐表及申报表，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网站（http://www.ccps.gov.cn）“通知公告”栏目，可直接点击下载。

3.各党校请于9月15日前将填写好的《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科研评奖材料清单》（见附件5）电子版及其他评审材料电子版发送至中央党校科研部协作处邮箱（kyxzccps@163.com），文件名应清楚明了（该邮箱已设置自动回复功能）。纸质版寄送请在信封标注“科研评奖”字样。逾期不报送视为自动放弃。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中央党校科研部协作处

联系人：韩  丹 010-62806065   尹建军 010-62805182

附件：1.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推荐表

      2.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优秀决策咨询成果奖推荐表

      3.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、项目

中标奖、科研工作进步奖申报表
      4.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奖推荐表

5.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科研评奖材料清单

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

2018年6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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